
报告 9 

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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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摘要 Abstract 

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，义利观已经被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和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。义利

观是儒家文化中治国安邦的伦理理念，当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，成为新时期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与其

他国家利益分配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体系。它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、予和取的关系、长期目标与短期

目标的关系、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比较优势的关系，等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，能否秉承正

确的义利观不仅关系到“一带一路”的治理结构和路径选择，而且关系到“一带一路”的成功与否。

没有“义”，“一带一路”将失去应有之意；没有“利”，“一带一路”将失去可持续性。如何在

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没有可供复制的模板，为此需要政府和企业在实践中不断探

索。 

 
 


